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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宣告流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監護宣告說明： 

一、 什麼是監護宣告？ 

被聲請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

能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者，法院得依聲請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二、 何人可以提出聲請？ 

應受監護宣告人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

屬、檢察官、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 

三、 管轄法院 

應受監護宣告人之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家事事件法第 164 條）。 

四、 親屬會議（若由受監護宣告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擔任監護人，得先毋庸

召開此會議） 

1. 親屬會議，以會員五人組織之。（如以下成員人數不足，可先以現有成員人數

開會，再由法院判斷） 

2. 親屬會議會員，應就受監護宣告之人之下列親屬與順序定之： 

      ○1 、直系血親尊親屬。 

      ○2 、三親等內旁系血親尊親屬。 

  ○3 、四親等內之同輩血親。 

  如無以上成員或成員不足，亦得以受監護宣告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卑  

  親屬擔任之。 

聲請法院准予監護宣告，選任「監護

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可參考說明第一至七點。 

 

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清冊（收

到准予監護宣告裁定後即可陳報），

可參考說明第八點。 

 

法院准予處分或租賃「受監護宣告

人」之「不動產」（需為受監護宣告

人之利益方可），可參考說明第九點。 

需繳納 1000 元。 

 

需繳納 1000 元，但

不一定會聲請該程

序。 

 

無需繳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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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護人、未成年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不得為親屬會議會員。 

五、 應備文件 

1.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聲請人、親屬會議成員(如有召開親屬會議)、擬擔任監

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的戶籍謄本各 1 份。 

2.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醫生診斷證明或殘障手冊影本（若法院仍須調查鑑定，

其費用由聲請人預納）（家事事件法第 166 條、第 167 條）。 

3. 親屬會議成員簽章之部分，宜以印鑑證明章蓋印並附上印鑑證明；印鑑證明

為本人攜帶自己任何一顆印章，至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登記後

戶政所發之文件，而該顆印章即為印鑑證明章。 

六、 聲請人推舉之監護人或開具財產清冊人，係依家事事件法第 181 條規定，由親

屬會議同意推舉者，請檢附「親屬會議同意書」及「親屬系統表（請依實際狀

況修正繼承系統表）」。 

七、 繳納聲請費 1000元(或 1000元之郵政匯票，受款人為管轄法院)，將狀紙及應

附資料一併郵寄或送至管轄法院。 

八、 法院為准予監護宣告裁定後，監護人可持該裁定及身分證正本向國稅局或稅務

局申請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清單，之後再持該財產清單及其他證明文件影本(如

受監護宣告人之存摺封面，及最新餘額頁影本等)向法院「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

財產清冊」。 

九、 依民法第 1099-1 條、第 1101 條、1113 條規定意旨，監護人如為受監護宣告人

之利益，有處分或出租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之必要(如就賣得之價金來支付受監

護宣告人之看護費、醫藥費等)，則需踐行第八點所述「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

財產清冊」後，方得向受監護宣告人之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聲請「准予處分受

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之裁定」，待收到法院准予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二份文件，

監護人始可持該些文件及其他資料向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或簽訂

租賃契約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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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聲請狀 
訴 訟 標 的 
金額或價額 

新台幣 元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依序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性

別、出生年月日、職業、住居所、就業處所、公務所、事務

所或營業所、郵遞區號、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位址、指定

送達代收人及其送達處所。 

聲 請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相 對 人 
即應受監護 
宣 告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第一次聲請案件，案號與承辦股別均

無需填寫，另監護宣告無標的金額。 

一般以「要擔任監護

之人」為「聲請人」，

基本資料至少要留地

址和電話，地址為通

訊地 (掛號信可收受

之處)，電話手機或市

話皆可。 

該人即意思表示能

力 有 問 題 或 未 成

年，需要受監護宣告

之人，基本資料至少

要留地址，地址為現

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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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人 
即 監 護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關 係 人 
即會同開具
財產清冊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性別：男／女  生日：     職業： 
住： 
 
郵遞區號：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位址： 
 
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 

即使與「聲請人」

為同一人，亦請再

填寫一次；若與聲

請人不同人亦可。 

此為開具「受監護

宣告人」財產清冊

時，確認財產清冊

內容正確與否之

人，基本資料至少

要留地址，地址為

現居地，與「監護

人」須為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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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聲請監護宣告、選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事： 

聲請事項 

一、請求裁定         （  年  月  日出生、身分證字號            ）為受監護宣告 

    之人。 

二、請選定           （  年  月  日出生、身分證字號            ）為監護人，並指 

    定       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應受監護宣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聲請人為□應受監護宣告人之    （請寫明為受監護宣告人之何種親屬） 

□主管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福利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相對人於   年   月   日因______________（病名或原因），致不能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有診斷證明書可證。為此依民 

法第 14 條、第 1110 條、第 1111 條及家事事件法第 164 條規定，請求 貴院裁 

定如聲請事項。 

    □相對人係未成年人，無父母或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三、□本件應受監護宣告人行動不便，請求准許派員至            （地點或醫院               

    名稱，地址：                               電話：             ）進行 

    鑑定。 

此 致 

         地方法院（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法庭 公鑒 

證物名稱 

及 件 數 
一、戶籍謄本（聲請人、相對人、親屬會議成員及關係人）   份。 

二、診斷證明書影本  份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份。 

三、印鑑證明(親屬會議成員)   份。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狀人         簽名蓋章 

                              撰狀人         簽名蓋章 

 

 

聲請人依身

分 擇 一 填

寫，□請勾

選。 

受監護宣告人之姓名。 

監護人之姓名。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人之姓名。 

遞狀或寄件日

期。 

聲請人的簽名

或蓋章。 

 

應管轄之法

院。 

隨本份狀紙所附上之

文件及件數，文件請

翻印在 A4 或 A3 大小

之紙張上。 

此部份僅為說明如承辦法官認為受監護宣告人有受鑑定之需要

時，而受監護宣告人無法至法院指定之醫院接受鑑定，則可由聲

請人指定場所（□請勾選），由醫院派醫生至該場所進行鑑定，鑑

定所需費用由實施鑑定之醫院收取，金額由鑑定醫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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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系統表 

外
祖
父 

外
祖
母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祖
父 

祖
母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母
親 

父
親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受
宣
告
人
之
之
子
女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受
宣
告
人

配
偶 

亡  生 

日  日 

﹕  ﹕ 

 

 

 

 

 

受
宣
告
人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受
宣
告
人
之
兄
弟
姐
妹 

受
宣
告
人
之
父
母
親 

受
宣
告
人
之
祖(

外)

父
母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亡  生 

日  日 

﹕  ﹕ 

 

 

 

 

 

受
宣
告
人
之(

外)

孫
子
女 

               

出生別，如長男、

次男、長女、次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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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會議同意書 

相對人＿＿＿＿＿（男／女、民國    年    月    日生），因 

□相對人係未成年人，無父母或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 

   □精神狀況已達 □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程度。 

□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聲請人爰依法向  貴院聲請監護宣告。 

立同意書人均同意並共同推舉下列人員擔任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確

保相對人之權益。 

 

1. ___________（男／女、民國    年    月    日生）擔任監護（輔助）人，負責

照顧養護相對人。 

2. ___________（男／女、民國    年    月    日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此致 

         地方（少年及家事）法院家事法庭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第五頁及第六頁如為單面列印，則請立同意書人於該兩頁跨頁處蓋騎縫章，如第五頁及第六        

      頁列印在同一張兩面則毋須加蓋騎縫章。 

 

 

 

 

 

 

 

 

受監護宣告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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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會議立同意書人： 

編號 姓    名 
與相對

人關係 
簽   章 

身分證 

字號 
通 訊 地 址 

1 

     

2 

     

3 

     

4 

     

5 

     

 

 

 

 

 

 

 

 

 

建議立同意書人之蓋章以

印鑑證明章為宜。 


